上海杉达学院关于规范办学管理的暂行规定

2008年9月9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8]10号

为规范学校办学，维护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提升学校形象和促进社会和谐，根据《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重申教育部和本市的相关规定强化本市高校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一、不得以合作办学的名义违规办学

1、严禁与个人、非法人单位、不具备条件的机构以及不具备相应办学资质的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或联合办学，或授权办班)，出让办学许可和办学资质。

2、学校所属机构(二级学院、系、处，及校内其他部门，下同)或个人，均不得以学校及所属机构名义，面向社会举办(或与其他办学机构合作举办)非学历教育培训。

3、学校所属机构(部门)不得以合作办学名义擅自设立成人高等教育校区、教学点、网络高等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开展各类办学活动。

4、禁止举办(或与其他机构合作举办)招收成人高等教育脱产班、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助学班、以及招收外地生源为主要对象的自学考试助学辅导班。严禁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业余形式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

二、不得违规招生

1、坚持办学的主体地位，严禁转移和下放教学权和办学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招生录取的职责和权利。严禁委托个人(包括学校在校师生)或委托中介机构(包括雇用社会人员)代理招生。

2、严禁在成人高考录取之前，违规招收所谓“免试生”、“超前生”、“进修生”等招揽生源，搞所谓“先上车后买票”。

三、不得违规发布招生简章和进行广告宣传

1、学校发布的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和广告(包括“网上广告和招生宣传”，下同)须经学校分管校领导和校长批准后报上海市教委审核并备案，未经审核备案的不得发布。

2、发布“在校内举办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招生广告，须经学校成教院审核和分管校领导批准，并编号存档后，方可发布。

3、必须以学校的名义发布学校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招生简章和广告，职能部门应确保招生简章内容真实。不得以学校所属机构的名义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

4、学校法定代表人、分管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对所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的真实性负责，必须明确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地点、学习方式和证书发放等关键信息，不得发布模糊和虚假信息误导学生。严禁发布与市教委审核备案的内容不相一致的招生简章和宣传广告。

四、加强对学校合作办学和办学点的监督和管理

1、因开展成人高等教育办学需要，在合作办学中设立的“校外教学场所”(含校区、教学点、网络高等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下同)，须经学校批准后报上海市教委核准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2、学校的非全日制合作办学项目归口成人教育学院管理和登记编号存档，加强对校外办学单位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和监管。学校及所属机构与校外办学单位合作办学项目和《合作办学协议》，须经学校分管领导审核，校长批准，并由“学校合作办学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登记和编号存档后实施。

3、依法加强对批准设立的“校外教学场所”的监管，及时处理和撤销出现违规办学的校区、教学点，并向社会公布。

五、实施校内非学历教育归口管理

1、在校内举办的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包括在学校校园内的“租赁校舍办学”和“以学校名义办学”。下同)一律由学校成人教育学院归口管理，严格履行租赁批准手续，并由分管教学校领导具体分管负责。

2、在校外举办的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包括在学校校园外与其他办学机构或单位的合作办学，下同)，必须按国家相关规定向办学所在地的区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办学许可，由区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进行属地审批和管理。凡以学校名义申请办学，须经过学校法人同意，并出具公函。

六、学校所属机构不得出租、出借校舍资源和空置学生宿舍。

对外出租出借校舍资源、场地和空置学生宿舍，须从严掌握，如确实属于符合学校功能拓展和发展的需要，应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并经校分管领导和校长批准，由校部直接签订相关协议后方可实施，并切实落实过程监督和管理。

七、凡是违反上述规定的学校工作人员将受校纪处分，触犯国家刑律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解释权在校部。
